
违违了了约约，，定定金金不不一一定定““打打水水漂漂””
商家收取定金超过标准，500 元定金退还 340 元

本报 5 月 3 日讯 (记者 贺可
功 通讯员 柏超 庆华)近日，消
费者李先生拨打“ 12315 ”消费维权
热线向临沂市工商局商城分局反映，
他在某家具店支付 500 元定金订购
了一个 800 元的梳妆台，由于个人原
因要求退定金遭拒，请求工商部门协
调解决。

接到反映情况后，临沂市工商局
商城分局立即指派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进行调解，商家同意少收 120 元，
如果退现金只能退款 300 元，李先生
表示不同意，一定要退定金 500 元。
经过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最终
商家同意退还李先生定金 340 元，李
先生表示满意。

工商人员介绍，定金是合同签订
后，为了保证合同的履行，当事人按
照合同资金额度的一定比例，预先给
对方的金钱或者其他替代品。履行债
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
定金。上述案件中，作为交付定金的
一方，消费者李先生因个人原因违
约，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但是根据《担保法》规定，定金的
数额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20% 。此次
交易，双方谈好 800 元的价格，商家
最多只能收取 160 元定金，500 元显
然超过了标准。因此，商家应退回多
收的 340 元。

商城分局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
商品或接受服务，考虑不成熟不要轻
易下定金。如确需下定金，不要轻易
接受经营者单方面设定数目，具体数
目最好与经营者协商。下定金前，不
但要对所购买的商品或所接受的服
务有充分了解，还应仔细阅读将要签
订合同、协议的内容是否暗含霸王条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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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企业业出出现现四四种种情情形形
将将被被列列入入异异常常名名录录

本报 5 月 3 日讯 (记者 贺可
功 通讯员 柏超 )自去年 10 月 1
日，《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实施以
来，临沂市工商局商城分局主动作
为、积极引导，目前辖区内 2013 年度
已公示企业 3441 家，个体工商户
1 2 5 7 1 户，2 0 1 4 年度已公示企业
3979 家，个体工商户 15700 户。

根据现阶段公示情况看，部分市
场主体由于历史原因造成长期歇业、

“失联”等现象，不能正常如期公示。
在不断推进企业年报工作的同时，各
工商所梳理统计了暂未进行年报的
企业及个体工商户，针对不同原因进
行了分类，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根据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制度进行划分。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会进
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四种情形分别是：
一，未依照条例第八条规定期限公示
年度报告的，即企业未在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向工商部门报送上
一年度年度报告，并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二、未依照
条例第十条规定在责令期限内公示
有关企业信息的，即企业未在信息形
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也未在工
商部门责令的期限内通过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其应当公示的即时信息；
三、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
虚作假的；四、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
场所)无法联系的。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事
由，自列入之日起届满 3 年仍未消失
的，将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值
得广大经营业主注意的是，在市场经
济中，失信企业面临的代价是巨大
的，企业一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

“黑名单”，不仅会影响银行贷款、交
易竞争，还将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
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等
工作中将被限制或者禁入，体现“一
处违约、处处受限”；其中被列入“黑
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3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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